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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

專科部學生修讀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科雙主修實施要點 

 

108 年 10 月 3日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

108 年 10 月 3日第 5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9 年 3月 26 日第 1次院務委員會通過 

 

第一條 為提供本校學生申請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科（以下簡稱本科）為雙主修課程，依據

本校「專科部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」第二、四條制訂本要點。 

第二條 五專部 

1. 本科接受本校他科學生申請以醫務暨健康事業管理科為雙主修。 

2. 五專部學生申請雙主修，應依照本校「專科部學生之修讀雙主修辦法」第二條之規定

辦理。本校他科學生於修畢第一學年，於第二學年之第一學期，並於開學後一週內提

出申請。 

3. 申請條件：申請學期之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十五分(含)以上者。 

4. 修讀雙主修學生應加修本科專業科目 61 學分，包括專業必修科目 37 學分與專業選修

科目 24 學分，始可取得雙主修學位。 

5. 依據本校「專科部學生之修讀雙主修辦法」第四條規定，學生所加修科科目或教學內

容與該生就讀原主科相同者，得提出修習科目之授課大綱、教材，經本科審查同意後，

得以免修，但至少仍須修畢本科規定專業必修科目學分數之三分之二。  

6.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陳報院務會議審議，送請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

 

 

 


